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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研究生必须进行开题报告。对未按时开题的研究生，学院要主动跟进、分析原因，督促导师

指导研究生进行开题报告。

2.报告会的具体时间由导师或所在学院确定，但自开题报告会通过后至学位论文答辩的时间，

专博生不少于一年；专硕生不少于半年。

3.报告会前，研究生必须完成《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经导师审核同意后

签署意见。

4.专博生的开题报告考核小组应由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专博生指导资格的专家组成，考

核小组专家一般不少于 3人，至少有 1位相关行业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水平）的专家；

专硕生的开题报告考核小组应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专硕生指导资格的专家组成，考核小组专

家一般不少于 3人，至少有 1位相关行业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相当水平）的专家。

第二十七条 经评审通过的开题报告，应当以书面形式报学院备案。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论文

课题有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开题报告。

第二十八条 第一次开题报告未通过的，可在 3个月后重新进行开题报告会。仍未通过的，应根

据学校相关规定予以分流。

（二）中期考核

第二十九条 中期考核是对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前半段培养实践的一次综合性考核，其基本要求和

主要内容如下：

1.中期考核可采用笔试形式的综合考试或专家组面试形式集中进行，主要考核研究生是否正确

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修满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分；是否具有相应的学

术素养；以及考核学位论文进展情况。

2.中期考核内容可分为思想政治表现和学术道德规范、课程学习、学术素养和学位论文进展等

部分，其中任一部分成绩不通过，均记录为不合格。具体的考核形式和内容由各学院和学科结合自


